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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的通知于 2014 年 3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4年 3月 26日在南

阳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6人，公司

董事徐斌先生、独立董事王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分别书面

委托董事长李智超先生、独立董事郭志宏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

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智超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3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

于 2014 年 3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宣明、高其富、郭耀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琳、王琳、郭志宏向董事会提交了《2013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述职报告详细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74,692.1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003.29万元，2013

年营业总收入 60,449.83 万元, 利润总额 980.3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37.91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05 元。 

公司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之审计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3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0,379,079.69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共计

1,037,907.97 元，扣除在 2013 年已派发的 2012 年度现金红利 3,387,080.0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4,446,864.53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00,400,956.25元。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结合公司 2013 年度实现的利润情况，提议 2013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99,240,00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0.16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3,187,840.00元，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司独立董事专项审核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估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议案》，本

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关于预估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关联方的关

联交易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智超、左月夕、徐斌、王志亮

回避表决，董事肖连丰、王琳、王琳、郭志宏 4人投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票数的 100%；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0票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关联方名称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额

(万元)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透镜、棱镜毛坯, 销售商品 3,810 

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销售棱镜、透镜及辅助材料，购买材料，

提供劳务，出租房屋 2,013.94 

南阳中光学机电装备公司 

销售商品，采购商品，接受维修、检测等

服务 250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采购商品，土地租赁，房屋出

租，接受检测服务等；代中光学集团办理

票据贴现不超过 6000 万，贴现利息由中

光学集团承担。 10,391.61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款、贷款、票据业务等（含票据贴现利

息支出 200万） 12,530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支付担保费 60 

河南中富康数显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500 

北京石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水晶材料 650 

2、关于预估与公司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同受控制的关联方的关

联交易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肖连丰回避表决，董事李智超、

左月夕、徐斌、王志亮、王琳、王琳、郭志宏 7人投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票数的 100%；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0票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关联方名称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日本清水产业株式会社 

采购透镜、棱镜毛坯，销售透镜、棱镜，购买

设备 1,500 

天源清水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光学毛坯、接受劳务 50 

富胜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租赁设备、购买设备 215.5 

北京天源清水科贸有限公司 销售棱镜、透镜及辅助材料，采购光学材料 4,400 

3、关于预估与公司股东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8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票数的 0%。 

关联方名称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额

(万元) 

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

司 

销售透镜、棱镜毛坯，采购透镜、棱镜毛

坯等 2,500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司独立董事专项审核意见。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对 2013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编制了《关于 2013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4-008，登载于 2014 年 3

月 2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4]第 710348 号《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内容登载在巨潮资讯网上。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4年度计划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为不超过15,000万元的流动资

金综合授信，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授信利率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协商确定，具

体实施时间、金额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确定。 

九、审议通过了《为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9,000万元综合最高额担

保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李智超、左月夕、徐斌、王志亮回避表决，其他董事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公司向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9,000 万元综合最

高额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4年 3月 28 日公司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4-010）。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司独立董事专项审核意见。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新品科研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 2014 年经营目标及重点工作安排，科技研发以实施重

点研发项目为载体，发展壮大现有业务，积极培育发展新技术、新业务，强力推

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4 年计划重点进行以下科技项目的开发：光学加工自动化工艺与装备研

究、高清监控系列镜头研发与量产、车载影像及 360°全景模组系统研发、半导

体光掩膜基板工艺开发、LCD液晶大尺寸靶材研发、智能终端相关产品和技术研

发。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014 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主要围绕做强做优现有业务，发挥技术优

势，大力发展新业务，促进公司产品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投资安排。 

2014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为 9,450.92 万元，主要用于摄像模组用 IRCF

蓝玻璃生产线项目、镜头生产线建设扩产改造项目、生产线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

小型技术组织措施项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 2013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登载于巨

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司独立董事专项审核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审

核，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4]第 710349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内容登载于巨

潮资讯网上。 

公司监事会对此议案发表的审核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07）。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

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

构，审计费 28万元，聘期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司独立董事专项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此议案发表的审核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07）。 

十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

报告》。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李智超、左月夕、徐斌、王志亮回避表决，其他董事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通过查验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金

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审阅财务公司出具的包括资产负

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在内的定期财务报告，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

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关于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风险评估报告》。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3月 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对兵器装

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独立董事对 2013 年度有关事项的

专项审核意见》。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总

经理付勇先生提名，决定聘任鹿盟先生、杨方元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杨方元

先生不再任公司调达中心总监。 



鹿盟先生、杨方元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司独立董事专项审核意见。 

十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2013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定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详细内容见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

2014-011）。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28日 

 

附件：鹿盟先生、杨方元先生简历 

鹿盟，男，中国国籍，1975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兵器装

备集团公司民品部新产业处副处长、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民品事业部发展计划

处、计划投资处副处长、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民品事业部计划投资处处长。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挂职）。鹿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方元，男，中国国籍，1973 年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南阳利达

光电有限公司平面分厂实习生、二车间技术员、调度，新品研制部技术员，营销



企划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经营运作部副部长，棱镜事业部三部副部长、部长，

棱镜制造二部部长，客户中心副总监兼经营运作部部长，透镜制造二部部长，公

司对外资本运作项目组成员，投影事业本部生产管理部部长，镜头事业部总经理，

调达中心总监兼镜头事业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杨方元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